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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甘肃省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是对双方

合作的原则性约定，具体的实施内容和实施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本协议的履行对本公司 2018 年度经营业

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项目资金具体筹备方式尚未确定，项目尚未实际开展，尚待进行可行性

分析论证，尚需配备相应人员。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甘肃省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甘肃省政府”或“甲方”） 

1、性质：省级人民政府 

2、与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甘肃，地处中国西北地区，东通陕西，南瞰四川、青海，西达新疆，北扼宁

夏、内蒙古，西北端与蒙古国接壤，中医药学的发祥地之一。截止 2017 年末，

甘肃省辖 12 个地级市、2 个自治州，幅员面积 42.59 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2609.95万（2016年）。2017年，甘肃省 GDP达 7677.0亿元，其中，第一产业

增加值 1063.6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2562.7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 4050.8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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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目前，甘肃已形成了以石油化工、有色冶金、机械电子等为主的工业体系，

成为中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进一步深化双方的战略合作关系，经双方友好协商，决定在医药及大健康产

业发展方面开展合作，2018 年 4月 24日，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乙方”）与甘肃省政府在广州市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

称“合作协议”）。 

（三）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 2018 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与甘肃省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四）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本协议签订无须相关部门审批或备案。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原则 

甘肃省政府与康美药业达成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决定在中药材规范化种

植、中医药（陇药）产业园、医院合作、智慧药房、现代医药物流延伸服务、中

医药（陇药）创新研发中心、中医药场馆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 

（二）合作项目 

甲乙双方决定在中药材规范化种植、中医药（陇药）产业园、医院合作、智

慧药房、现代医药物流延伸服务、中医药（陇药）创新研发中心、中医药场馆等

领域开展如下合作： 

1、中药材规范化种植 

甲方支持乙方充分发挥中医药龙头企业优势，以甘肃道地药材和特色药材为

重点，选取道地药材资源丰富区域，投资建设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开展道地

药材良种繁育和种苗培育，推广绿色和生态种植，提升甘肃中药材种植的规范化、

规模化、产业化水平，夯实大健康产业发展基础。 

2、中药（陇药）产业园 

甲方支持乙方依托甘肃丰富的中药材资源，在甘肃省选址投资建设中药（陇

药）产业园，打造集中药提取、中药饮片、中成药（陇药）、中药（陇药）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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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生产于一体的大型中药材集约化精深加工基地，增强甘肃道地药材的加工转化

能力和综合利用能力。 

3、医院合作 

甲方支持乙方充分发挥在医院运营与管理方面的优势，按照国家医改政策，

结合甘肃省公立医院发展规划，通过合作管理医院、投资新建医院、参与医联体

建设等多种形式参与甘肃省公立医院合作，帮助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

全面助推提升甘肃整体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4、智慧药房 

甲方支持乙方利用在广东、北京、四川、云南等省、市成功运营智慧药房的

经验，选取兰州市、定西市为试点城市，投资建设集药品销售、中药代煮、配送

为一体的城市中央智慧药房，依法规范经营城市智慧药房，为广大市民提供符合

规范的中药煎煮、成药配送上门等可靠、便捷的综合药事服务。试点成功后，逐

步推广至甘肃各市、州。 

5、现代医药物流延伸服务 

甲方支持乙方在甘肃设立或收购符合要求的医药商业公司，投资建设现代化

医药物流仓储基地，在符合国家及甘肃省医药招标政策等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前

提下，开展现代医药物流延伸服务，参与供应配送公立医疗机构所需的医院药品、

医疗器械。双方同意选取兰州市、定西市及其他成熟区域为现代医药物流延伸服

务试点城市。 

6、中医药（陇药）创新研发中心 

甲方支持乙方联合国内知名高校、科研单位、医疗机构，发挥旗下北京及广

州药物研究院的中医药研发优势，在甘肃打造以传承和创新发展中医药及陇药为

特色的国际一流中医药创新研究中心，配套建设中医药创新实验室、中药材物种

鉴定实验室、中药材质量标准研究重点实验室、中医药科技孵化中心及产业化加

速器平台，助推甘肃中医药产业发展。 

7、中医药场馆 

甲方支持乙方围绕“建设一带一路医药之都，造福世界人民健康长寿”的建

设理念，在甘肃定西投资建设中医药场馆及配套设施，包括中医药会展中心、康

养生态酒店、中医药研发三大板块，打造康养、旅游、美食、住宿、休闲、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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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功能相配套，展览、交易、商务、会议、学术等环节相衔接，集中药材、陇

药历史文化、中医名家、中药名方的展示、交流、体验、传播和教育于一体的、

突出陇药特色的中医药文化中心和中医药学综合体。 

（三）双方承诺 

1、甲方依法依规协调省、市各级卫计、药监等部门及各医疗机构，支持现

代医药物流延伸服务于 2018 年 6 月 1 日前在兰州市、定西市启动运营，支持智

慧药房项目于 2018 年 6月 1日前在兰州市、定西市公立医疗机正式上线运营。 

2、乙方按照项目需求落实项目投资款项，具体项目投资金额根据后期签署

的具体项目正式合作协议确定。 

（四）协议的变更、终止和解除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也可根据需要签订补充协议。

变更后的内容或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如有冲突，以变更后的内容为

准。 

2、由于国家政策或者其他不可抗力导致项目无法实施，甲、乙双方可协商

终止或解除本协议。 

（五）附则 

1、本协议为甲乙双方战略合作的框架性协议。甲乙双方或双方所属机构或

部门在具体项目合作过程中，可具体商定双方战略合作项目；可以本协议约定的

内容为指导，签署具体项目合作协议。具体项目合作协议与本协议不一致的，以

具体项目合作协议为准。 

2、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生效。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上市公司财务的影响 

本协议为框架合作协议，对公司 2018 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

重大影响；对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协议双方后续具体合作协议的签订和

实施情况而定。 

（二）对上市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框架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公司结合甘肃省丰富的道地中药材资源，全面参

与甘肃省医药卫生事业和医药产业改革发展，实现业务区域的覆盖和延伸；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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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充分发挥公司在中医药全产业链的建设布局优势，进一步加快推动公司“大健

康+大平台+大数据+大服务”战略体系在甘肃省延伸和落地。 

四、重大风险提示 

（一）本协议仅为双方基于开展战略合作而签署的原则性、意向性合作协议，

并非正式合同，不构成法律责任和正式承诺，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项目

资金具体筹备方式尚未确定，项目尚未实际开展，尚待进行可行性分析论证和配 

备相应人员，具体合作事项和方式以公司与相关主体签订的合同为准。 

（二）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是否能够如期顺利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在协议期限内可能存在和发生其他不可预见或无法预期的履行风险，公司将根据

合作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 2018年度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